
 
 

财务〔2018〕3号 

 

 
泉州师范学院财务处关于 

做好政府会计制度衔接和实施工作暨 

2018 年财务年终决算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、各直属单位： 

按照财政部、教育部统一部署，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行政

事业单位将全面执行新的政府会计制度。为确保我校会计制度的

顺利衔接、转换和实施，根据省市财政部门要求，并结合我校实

际情况，就政府会计制度实施转换与衔接工作暨 2018 年财务决

算工作安排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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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度衔接和实施、年终财务决算工作时间安排 

    （一）报账时间安排 

1.2018 年报账截止日：2018 年 12 月 23 日。 

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为年终结账清理和

新旧会计制度衔接转换时间，期间完成 2018 年年终财务决算和

财务数据及会计科目的转换、衔接，启用新的账务系统，时间紧、

任务重，暂停办理对外报账。 

    2.2019 年开始报账日：2019 年 1 月 21 日。 

2019年1月21日至25日全体财务人员推迟放假,正常上班，

接受对外报账,1月 26日至 2月 22日按照财务处寒假值班安ਐတ �  � 2.2䜀



二、做好政府会计制度衔接和实施工作 

（一）财务处 

1.清理往来款明细账、核实账龄和对方单位名称等信息。 

2.清理代管款项项目工作。 

3.分解并核对科目余额和项目余额工作与基础信息设置。 

4.财务账与资产账核准，对接折旧（摊销）工作。 

5.基建财务账务清理与合并工作。 

6.财务核算系统软硬件升级工作与新旧制度数据转换工作。 

（二）资产管理处 

1.明晰资产使用的责任主体边界，严格区分经营性资产、非

经营性资产以及用于学校独立核算单位的资产。 

2.做好资产分类工作。将固定资产由 16 类转换为 6 类（房

屋及构筑物；专用设备；通用设备；文物和陈列品；图书、档案；

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），同时明确资产使用责任主体，按

教学、科研、行政管理、后勤保障等区分资产用途属性。 

3.做好资产折旧（摊销）工作。按有关规定确定账面固定资

产预计使用年限、已使用年限与尚可使用年限；升级固定资产管

理系统，制定固定资产折旧方案，补提已有资产折旧（摊销），

按月计提资产折旧（摊销）工作。 

4.资产系统与财务系统对接准备工作。 

5.出租收入合同及时执行到位。 

（三）科研处 

 - 3 - 



做好科研项目收入确认工作,对尚未认领的到账科研经费及

时清理。 

（四）后勤管理处、基建办 

1.水电费及时回收，设立台账,做好水电费管理。 

2.清理已竣工交付使用但未办理工程结算的基建项目结算

工作。 

3.清理基建工程借款和暂存款工作。 

4.梳理基建项目工程合同执行情况。 

（五）人事处 

1.完善全校人员信息，按照教学、科研、行政管理、后勤保

障、离退休等类别进行分类。 

2.对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项目范围确认，以便于设置明

细科目核算，严格做好绩效工资管理。 

（六）网络信息中心 

牵头实现资产管理系统、科研管理系统、人事管理系统、学

生管理系统、教务管理系统、学生宿舍管理系统等与财务系统的

对接，建立业务与财务互相融合的体系，实现数据互通共享，构

建覆盖经济活动全过程的信息平台，稳步推进智慧校园建设。 

三、年终办理财务清理业务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做好收入催收、结算及上缴财政专户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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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部门开展的各项服务及合同款等收入，均须严格执行

“收支两条线”的规定，并于 2018 年 12 月 23 日前上缴财务处，

严禁“坐收坐支”和设立“小金库”。 

2.各项应上缴财政专户的资金，应于 2018 年 12 月 23 日前

足额上缴。 

（二）全面清理预借票据 

对已开出但相应资金尚未收回的票据进行清理，项目负责人

及预借票据人员应督促对方单位尽快付款。如遇对方无法付款的

情况，应于 12 月 23 日前收回票据并办理退票手续。对于以前年

度的预借票据未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的，财务处将暂停其本人预

借票据的权力，并冻结部门经费，直至款项到账或票据收回。 

（三）做好决算前的资产清查、对账工作 

1.清查核实固定资产，按新制度要求做好资产清查结果处置

工作，做到账实相符；与财务总账核对，做到账账相符。 

2.根据《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（试行）》要求，

需要资产处提供按资产类型分类的 2017 年及以前年度折旧、摊

销，以及 2018 年折旧、摊销（分类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及公

共基础设施），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清单另附。 

（四）做好经费项目的对账工作 

2018 年 12 月 23 日之前，各部门、学院、课题组应通过财

务查询平台与财务处核对各类经费项目。包含：项目名称、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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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预算指标、收支明细、未核销借款等。如若发现差异，应立

刻查明原因并及时调整。 

（五）清理应收及暂付款、应付及暂存款以及代管款项 

1.借款清理。各类应核销（归还）而未核销（归还）的借款，

请各单位负责人、各科研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督促经办人于 12

月 20 日前抓紧报销冲账或还款，长期拖欠借款未向财务处备案

的，将按《泉州师范学院暂付款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泉师院财

〔2009〕3 号）相关规定处理。 

2.全面清理代管款项、应付及暂存往来款项。根据规定应当

转作收入或支出的代管和往来款项要及时转入各有关科目、项目

（含科研经费），不得在往来账中挂账。 

四、严肃财经纪律，严禁突击花钱 
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门要牢固树立“该花花，不该花的一分也

不能花”的思想，严格控制行政经费支出和一般性支出，杜绝铺

张浪费。严格遵守各项财经制度，坚决制止各种乱花钱和突击花

钱行为。对不符合学校财务制度规定的各项支出，一律不得报销

和列支，对违反规定已报销和列支的，要及时予以纠正。 

五、加快推进项目经费支出，总结分析经费执行情况   

各职能部门、各项目负责人应按要求加快推进各级各类财政

项目实施进度，抓紧落实专项资金支出。同时，为及时掌握学校

专项经费预算执行进度情况以及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，评估预

算执行的效率和效果，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，相关职能部门（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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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处、教务处、学科办及研究生处、科研处、后勤管理处、保卫

处、图书馆、网络信息中心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等）务必对

本部门归口管理的 2018 年度专项经费执行情况、使用效益和资

金累计结转结余情况进行总结分析，并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向

财务处预算科报送专项经费执行情况分析报告，用以作为学校

2018 年财务决算分析报告的依据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 

2018 年 12 月 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师范学院财务处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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